
1 

 

广东省梅州市农业局 
 梅市农函字〔2017〕117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7 年五一、端午节期间 
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
  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机主管部门：  

 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

部署，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农机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和遏

制较大以上农机事故发生，确保“五一”、“端午”节日期间

的农机安全生产稳定，保障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一、树立新发展理念，落实安全责任  

  各级农业（农机）主管部门和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要认真

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

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坚持安全发展，坚守“发展决不能以

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”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，坚持“安全第

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，深入贯彻实施《农业机械

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安全生产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和《全国

农业机械化安全生产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健全监管网络，通

过层层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，确保各项农机安全监管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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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落实到位。  

  二、加强安全监管，严防事故发生  

  节假日期间是农机活动频繁、各种农机操作行为违法违

章的高发期及事故易发期，各级（农业）农机主管部门和农

机监理机构要扎实开展节日、重点农时的安全大检查，加大

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力度，加强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的安全监

管，针对突出问题、薄弱环节等安全隐患，及时加强整改，

维护作业秩序，减少因操作不当引发的伤人、死人事故。做

好与公安交警、安监部门的协作，加强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

机及跨区作业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，维护安全生产秩

序。  

  三、加强宣传教育，落实值班制度  

  各地要加大安全宣传教育的工作力度，充分利用网络、

广播、电视、微信、手机信息等媒体对农机作业人员和农机

手进行安全提示，并有针对性的开展农机安全操作和安全知

识培训。节假日期间，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要严格落实值

班值守制度，做好农机事故月报和较大以上农机事故快报工

作，确保信息畅通，提高对事故数据分析报送工作的及时性、

准确性和科学性，杜绝漏报、迟报、瞒报事故现象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州市农业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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